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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7_99_BB_E8_c67_294084.htm 第八章 土地权利争

议处理程序 第一节 土地权利争议概述 一、土地权利争议的概

念和内容 土地权利争议包括土地权属争议和土地侵权纠纷。

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它是

特定范围内有关土地权利归属的民事纠纷。土地侵权纠纷是

指在土地权属明确的情况下，有关土地权利受到侵犯而引起

的民事纠纷。（一）土地权属争议 1、土地权属争议的类型

和范围 土地权属争议的主体范围比较广泛。归纳起来，包括

以下几种：国有土地所有者与集体土地所有者之间；集体土

地所有者之间，即村农民集体之间、村内两个以上经济组织

之间，乡（镇）农民集体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发生的土地所

有权争议；国有土地使用者之间；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国

有土地所有者与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这里没有包括国有土

地使用者与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土地争议，原因在于集体

土地使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程度不高，缺乏充分的

财产权地位，所以，在发生这类争议时一般由集体土地所有

者出面解决。当前涉及比较多的争议有：（1）军队与地方单

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2）涉及宗教团体的土地权属争议；

（3）涉及铁路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4）涉及水利部门的

土地权属争议；（5）涉及民航、石油、冶金等部门的土地权

属争议；（6）个人宅基地土地权属争议；（7）其他。2、土

地权属争议的内容 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涉及土地所有权、使

用权和他项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争议、土地使用权争议和



土地他项权利争议。（1） 土地所有权争议土地所有权争议

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争议、农民集

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包括乡（镇）农民集体之间、村

农民集体之间、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

（2） 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使用权争议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

争议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争议大多为单

位与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集体土地使用权争议包括集体

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争议和宅基地使用权争议等。（3）土地

他项权利争议土地他项权利争议是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

外的土地权利而发生的争议，在处理使用权争议时往往涉及

这部分权利争议。3、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原则 土地不动产

具有基础性的特点，发生权属争议时，解决过程中除了遵循

一般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所贯彻的原则外，还要体现土地案件

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以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

，尊重历史的原则土地权属争议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多数是

因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所引起的，这种情况在集体组织之间

的土地权属关系中十分常见。引起这类争议的主要原因有：

①历史上乡、村、社、队、场因合并、分割、改变隶属关系

等行政建制变化遗留的权属未定、权属不清；②因过去的土

地开发、征地退耕、兴办或停办企事业、有组织移民形成的

权属不清；③因过去无偿占用或“一平二调”造成的权属争

议；④地界不明，包括过去无偿划拨荒山、荒地时未计算面

积和划定地界，历史上无地界标志或地界标志不明，新划地

界不清或不合理，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开荒、更改河道等

造成地界变化等情形。这些争议的普遍特点，就是土地占有

现状缺乏权属依据或者权属依据难以证明。处理这类纠纷，



应当从历史出发，摸清争议土地的历史发展变化，查明引起

变化的事实背景和当时的政策依据，确定争议产生的原因，

以合理划定地界、确定权属。（2）现有利益保护的原则土地

权属争议处理前，土地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在土地

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

，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争议双方应本着保护现有利益

的原则，不得有任何破坏土地资源、阻挠争议解决的行为。

在涉及历史原因的集体土地争议中，如历史事实不清、相关

证据或政策依据不明，应以土地实际占有的现状为根据确定

土地的权属关系。在国有土地因重复征用或重复划拨引起的

土地争议中，也应本着“后者优先”的原则，按土地利用现

状确定权利归属。（3）诉讼解决以行政处理为前置的原则政

府处理在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土地

确权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政府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基于对本行政区的土地状况比较了解，对发生的争议，

能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法律、法规和土地

管理规章为依据，及时、公正地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因此，

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应先采用行政处理的方式，只有对行

政处理不服，当事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土地权属争议

处理的方式 土地权属争议解决的方式主要包括协商、政府处

理和诉讼。（1）协商。这是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的最基本的

方式。我国法律鼓励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纠

纷。（2）政府处理。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

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

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规



定的管辖权限，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

理申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